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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桂卫继字〔2025〕2 号

关于公布 2025 年度

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各相关学（协）会：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

通知》（桂卫继字〔2024〕9 号）要求，经组织专家对各地各单

位申报的项目进行函评、综合评审，决定确定“心理治疗技术

在精神科临床应用培训班”等 1554 个项目为 2025 年度自治区

级继续医学教育立项项目（附件 1），“2025 年桂西地区围产医

学学术及技术培训班”等 312 个项目为 2025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

医学教育备案项目（附件 2）。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严格落实项目主任责任及经费保障。项目主办单位应

加强继续医学教育获批项目的组织实施。落实部门和专人负责，

加强经费等支持保障。严格按照“谁申报、谁举办、谁负责”

的原则，切实承担起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保证培训质量，不

得随意缩短授课时长，不得将无实质性专业内容的学术年会、

比赛等作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内容，避免项目培训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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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将学习资源向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重点领域、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等特殊区域和基层卫生

技术人员关键岗位倾斜。

二、加强项目监管及可追溯过程管理。各市应对项目实施

落实属地化管理，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信息和执行过

程的监管，确保项目的有效落实。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举办

信息的填报工作，严格执行项目举办前 2 周登记报备，举办后 2

周内项目执行情况反馈填报。提倡线下办班，不得以全程线上

的形式开展项目。项目举办结束后应做好项目材料归档（项目

通知、议程、现场签到表、现场评估纪律督查、照片、考试考

核、预算决算、总结等）。按照国家继教有关规定，项目执行情

况及执行率作为继续医学教育工作评估依据。

三、加强政策制度宣传及畅通投诉渠道。各市、县（市、

区）及有关学（协）会的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国家及

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相关政策的宣传，做好继续医学教育政策

解释工作，提高广大卫生技术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度和知晓率。

建立完善投诉渠道，妥善处理投诉问题，及时解决和处理部分

地区卫技人员不理解，甚至抵触、诽谤继教工作的情况，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规范项目执行及严格纪律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项目开展坚持培训公益性，防范商业利

益影响培训内容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严禁借培训名义组织公款

旅游，严禁借培训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严禁到国家明令

禁止举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项目，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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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考察等活动。避免和杜绝项目实施过程出现违规违纪的

行为，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联系人及电话：李丽菊，0771-2807392。

附件：1.2025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表

2.2025 年度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备案项目表

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